
第九點附表一修正規定 

附表一、無法施工原因與分析計算原則表 

無法施工原因 分析計算原則 

(一) 用地取得未獲解決。 

(二) 拆遷障礙物遭遇抗爭。 

(三) 建照申請尚未核准。 

(四) 遷移電力、電信、給水、灌排水路、瓦

斯、油管等設備，須配合相關單位拆

遷。 

一、全部未解決：敘明受影響原因、起

迄日期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 

二、部份區段未解決：敘明該受影響區

段其受影響原因及起迄日期，按受影

響長度或面積與原工程長度或面積之

比例計列，惟若屬施工條件背景與原

來不同時則經工地工程司認可後依實

際情形重新分析所需工期，如逾越工

期才解決，併加計逾越日數。 

(五) 變更設計增加工程項目及數量。 一、所增加之項目及性質與原契約雷同

者，依所增加工作數量比例核算需增

工期日數。(依施工預定進度表分析

原工作項目之計施工日後核算) 

二、如屬新增項目者，則由雙方協議合

理工期（按新增工作項目、數量及實

需施工程序，分析需增工期日數）。 

三、前述增加之項目屬原契約項目或新

增項目均依施工預定進度表分析，確

屬影響全部工程或要徑作業時，依前

述計算原則核算實際展延計施工日

天。 

(六) 辦理變更設計案，工務處理程序未完成

影響工期者。 

一、以機關奉准文件送達廠商之次日起

為工期計算日期。但機關為考量配合

時效以電傳方式辦理時，廠商相關人

員簽認之回傳文件，機關須作確認程

序。 

二、同意先行施工者，以廠商收到機關

正式公文或傳真文件等同意函之翌日

為起算日期。 

三、若有新增單價需議價者，以議價完

成翌日為起算日期。 

四、若屬需重新動員(含原有機械或新增



無法施工原因 分析計算原則 

機械及人力)時，工地工程司得視實際

情形給予合理之動員時間。 

五、前述各項因素，均需依施工預定進

度表分析，確屬影響全部工程或要徑

作業時，依前述計算原則核算實際展

延計施工日。 

(七) 為配合本署或其他單位辦理之工程施

工，致影響全部工程或要徑作業時者。 

經施工預定進度表分析後，依實際受影

響日數計列 

(八) 防空演習並進行交通管制致工人不能出

工者。 

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且須提列監造

日報作為證明文件。 

(九) 建築或其他須申請勘驗之工程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勘驗後，俟主管機關派員勘

驗，致全部工程或要徑作業不能進行

者。 

一、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 

二、應提出證明文件佐證。 

(十) 穿越鐵路、公路之工程，其全部工程或

要徑作業需配合行車情況而停工者。 

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並須提列相關

文件或工地工程司認可並填列於監造日

報內。 

(十一) 颱風、水位暴漲、大浪或地震致全部

工程或要徑作業不能進行者。 

一、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 

二、應附氣象、水文（如水位）等有關

資料或照片佐證或工地工程司認可並

填列於監造日報中。 

(十二) 路面工程噴灑透層、粘層或舖設瀝青

面層，因雨後潮濕不能施工者。 

(十三) 建築工程從事室外粉刷、裝修、油漆

等工作，因雨後潮濕不能施工者。 

按實際受影響日數計列，並需經工地工

程司認可並填列於監造日報內。 

(十四) 降雨後工地泥濘，施工機具無法進入

施工者。 

一、整修工地期間得按實際核算展延工

期，並須經工地工程司認可並填列於

監造日報內。 

二、應附整修情況照片佐證。 

(十五) 工程遭受災害，需拆除重新修復者。 一、得依實際情形分析核算所需工期。 

二、應附災害情形照片佐證。 

(十六) 工期內混凝土鑽心取樣試驗不合格，

經通知廠商限期拆除重做之工程項

目。 

一、若拆除重作部份，所需工期在原工

程期限內，不計列工期。 

二、若拆除重作部份，所需工期超出原

工程期限，則計列其超出部分之工



無法施工原因 分析計算原則 

期。 

三、前款所計列工期之認定同一案件以

一次為限。 

(十七) 廠商自備之外購器材，經按工程進度

需要辦妥訂購及進口手續，但因國外

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如期運達，影

響全部或部分工程之施工者。 

一、得按實際影響情形辦理展延工期。 

二、應提出證明文件佐證。 

(十八) 政府政策改變影響工程施工者。 

(十九) 其他殊原因或情況（如發生公安、勞

安、抗爭事件等）。 

一、可依工地實際影響情形，覈實辦理

展延工期，並經工地工程司認可並填

列監造日報。 

二、應附相關資料佐證。 

(二十) 其他若非屬前述(一)~(十九)之情形

者，經機關工地工程司認可並依程序

報奉機關核定者。 

依實際報奉核可展延日數辦理。 


